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相关问题回复的独立董事意见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年 5月 2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义乌华鼎

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610 号）（以下

简称《问询函》），《问询函》中有若干问题需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作为义乌华鼎锦纶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对相关问题发表意见如下： 

“2.年报显示，控股股东占用公司约 5.78 亿元资金，以名下酒店资产作为还款抵押，

目前尚未归还，本期公司对此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年审会计师对资金占用有关事项出具保留

审计意见。请公司核实并披露： 

（1）结合控股股东财务状况、还款计划，说明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准则依据及具体计

算过程，是否存在利用坏账准备进行业绩“大洗澡”和转移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年审会计

师发表保留意见的依据及合理性； 

（2）公司及董监高追偿占用资金的具体措施和履职尽责情况，包括督促控股股东制定

有效的还款计划，采取合法手段追偿，尽快解决资金占用问题等； 

（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尚未披露的资金占用，公司、董监高和控股股东

等相关方对此的核查措施及支持性证据。请年审会计师就有关问题发表意见，请独立董事发

表意见。” 

独立董事的意见：控股股东占用公司约 5.78 亿元资金，公司董监高已促使三鼎控股将

其合法拥有的位于义乌市金融商务区的开元名都大酒店和万豪酒店两个五星级酒店的产权

作为占用资金的担保物抵押给公司，督促三鼎控股通过引入战投、处置清洁资产、以物抵债、

债务承接等多种方式解决占款问题。据了解目前三鼎控股正积极与多家外部投资者展开有效

接洽，并开展相关尽调工作，争取尽早解决占款问题。但是三鼎控股 2019年 9 月公告显示

三鼎控股短期偿债压力较大，存在债券未能按期足额兑付本息的情况，由于三鼎控股财务状

况不佳，截止 2020年 5月 30日，大股东尚未归还占用资金，也无具体还款计划。基于谨慎

性考虑公司对此计提了坏账准备。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尚未披露的资金占用的问题，在发生控股股东资金

占用后，我们独立董事一直督促公司进行自查并要求发现问题及时告知我们，我们与年审的

会计师进行了沟通，并查阅了年审会计师针对关联方资金占用准确性、计提坏账准备合理性

已执行的审计程序和已获取的审计证据。截至意见发表日，我们尚未发现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存在尚未披露的资金占用情况。但因以下原因，我们无法判断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资

金占用的准确性：（1）公司发生被大股东占用资金的情况，说明公司内控制度的执行存在重

大缺失，我们已要求公司进行整改；（2）公司存在未经审批的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年审会

计师对内部控制发表了否定意见；（3）年审会计师无法获取大股东三鼎公司关于资金占用金

额、具体还款计划、抵押物状态等情况的声明，也没有收到有关询证函的回函。 

 

“3.业绩预告更正公告和年报显示，公司存在违规担保和违规借款，本期因此计提预计负

债约 1.45 亿元，年审会计师对有关事项出具保留审计意见。请公司核实并披露： 

（1）违规担保和违规借款的具体情况，包括被担保方、借款方、担保金额、合同签署日

期、具体决策人及合同签署人、合同内容、担保起始日、担保到期日、担保类型、担保是否

已履行完毕、担保是否已解除、是否为关联方担保、是否被起诉、相关诉讼情况以及目前所

处阶段、诉讼涉及金额等； 

（2）结合违规担保和违规借款实际情况，说明计提预计负债的法律依据、会计准则依据，

预计负债的具体计算方法，是否为跨期调节利润行为，年审会计师发表保留意见的依据及合

理性； 

（3）公司及董监高追责违规担保的具体措施和履职尽责情况；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尚未披露的违规担保和借款，公司、董监高和控股

股东等相关方对此的核查措施及支持性证据。请年审会计师就有关问题发表意见，请独立董

事发表意见。” 

独立董事的意见：公司董监高对上市公司合同审批及存档、用印记录、银行流水及三会

相关文件等内容进行核查，已披露的违规担保和违规借款事项的相关协议均未履行公司内部

审批、盖章流程，也无相关账务处理记录，亦未在银行流水上有相应记录。由于公司内控制

度在执行层面存在重大缺失，公司存在未经审批的对外担保及共同借款情况，年审会计师对

公司的内部控制发表了否定意见，我们无法判断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尚未披露的

违规担保和借款。 

 

“12.年报显示，期末货币资金账面余额 9.31 亿元，同比下降 36.81%，其中司法冻结

银行存款 1.08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货币资金下降的具体原因；（2）期末货币资金

账面余额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冻结等限制用途情况，是否存在潜在的合同安排。请年审会计师、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独立董事的意见：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是公司货币资金下降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公司回

复的货币资金下降的原因是合理的。我们和年审会计师、公司财务总监进行了沟通，了解了

会计师执行的审计程序以及审计结论，我们认为公司不存在其他未披露期末货币资金账面余

额冻结等限制用途情况。 

 

“14.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显示，公司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内部控制被出具

否定意见。请公司核实并披露： 

（1）重要事项决策审批、对外担保管理、印鉴管理、信息披露、财务管理等内部管理

制度的具体运行情况，包括相关制度制定情况、实际执行情况； 

（2）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产生的原因和责任人，公司对相关责任人已采取或拟采取的问

责措，对存在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具体整改措施； 

（3）请公司、董监高核查是否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并披露核查具

体过程。请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独立董事的意见：公司发生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以及违规担保和违规借款事项，说明公司

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事件发生后公司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应用

指引开展 2019 年度内控评价工作，全面梳理和评估公司层面及业务层面的内部控制现状，

评估制度流程体系的健全性、完整性和适用性。我们与年审会计师进行了沟通，查阅了公司

自查内控评价表以及公司内部控制整改报告，我们认为公司内控制度较完善，但执行层面存

在重大缺失，我们没有发现除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所提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之外的内部

控制重大缺陷。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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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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